关于征集教育培训专题讲座课程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教育培训工作的要求，充分依托学校综合教育资源和地域人力资源优势，进一步加强“三库”建设，合力推进各级各类培训工作，提升我校社会培训服务能力。现就面向校内、校外征集培训专题课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程使用范围
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各级各类培训，对其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新知识、新技能、新信息等开展专题培训。
继续教育处将组织开展专题讲座课程的评审遴选，优秀课程专题将列入扬州大学继续教育培训精品课程库，优先在学校承办的各级各类培训中推介采用。
二、选题参考范围（不限于以下专题）
1.党性教育专题；
2.党建、党务工作专题；
3.扬州经验专题；
4.宣传思想工作专题；
5.精神文明建设专题；
6.文化和旅游专题；
7.高校教育管理专题；
8.医疗卫生专题；
9.大健康、养老产业专题；
10.长三角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专题；
11.城市发展与规划专题；
12.生态文明建设专题；
13.社会治理专题；
14.数字经济专题；
15.人大政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专题；
16.党政干部综合能力提升专题；
17.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专题；
18.乡村振兴、新型职业农民专题；
19.产业转型升级专题；
20.纪检监察业务培训专题；
21.政法干部专题；
22.政府法治建设专题；
23.科技创新专题；
24.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专题；
25.金融财税专题；
26.企业经营管理专题；
27.新观念、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专题；
28.安全生产培训专题（急需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或安全培训教师岗位证书的培训师资）；
29.新媒体与网络舆情专题；
30.网络安全专题。
三、报送方式
请各学院、各单位认真做好专题讲座课程的推荐工作，组织有意愿承担培训工作的专家填写《扬州大学教育培训专题课程征集信息表》（见附件），并于3月22日下午下班前，将信息表的电子版集中报送继续教育处培训科，电子邮箱313342935@qq.com。
联系人：姚兴丽，联系电话：0514-87971952,18652972318。
特此通知。

继续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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